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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府 對政 府 對政 府 對政 府 對 《 更 生 ㆗ 心 規 例 》 小 組 委 員 會《 更 生 ㆗ 心 規 例 》 小 組 委 員 會《 更 生 ㆗ 心 規 例 》 小 組 委 員 會《 更 生 ㆗ 心 規 例 》 小 組 委 員 會

本 年 十 月 ㆓ 十 ㆔ 及 ㆓ 十 ㆕ 日本 年 十 月 ㆓ 十 ㆔ 及 ㆓ 十 ㆕ 日本 年 十 月 ㆓ 十 ㆔ 及 ㆓ 十 ㆕ 日本 年 十 月 ㆓ 十 ㆔ 及 ㆓ 十 ㆕ 日

所 提 出 事 項 及 要 求 的 回 應所 提 出 事 項 及 要 求 的 回 應所 提 出 事 項 及 要 求 的 回 應所 提 出 事 項 及 要 求 的 回 應

第 3條 — 更 生 ㆗ 心 的 管 理

根 據 法 律 意 見 ， 有 需 要 藉 第 3 ( 2 ) ( c )條 以 授 權 懲 教 署

署 長 委 任 ㆟ 員 管 理 更 生 ㆗ 心。將 此 條 納 入 規 例，是 與 現 行 其 他

懲 教 計 劃 如 勞 教 ㆗ 心 、 教 導 所 及 戒 毒 所 等 計 劃 的 立 法 安 排 看

齊 。 如 ㆒ 方 面 設 立 第 3 ( 2 ) ( a )及 ( b )條 的 條 款 ， 卻 刪 去 第 3 ( 2 ) ( c )
條，或 會 引 起 爭 論，謂 署 長 只 能 委 任 ㆒ 名 監 督 及 ㆒ 名 主 管 ㆟ 員

來 管 理 更 生 ㆗ 心 。

第 7條 — 分 類

2 . 目 前 ， 所 有 新 定 罪 犯 ㆟ 在 收 納 入 法 庭 所 判 的 ㆒ 項 懲

教 署 計 劃 時 ， 必 須 由 ㆒ 個 委 員 會 ( 成 員 包 括 ㆒ 名 高 級 懲 教 ㆟

員 、 ㆒ 名 醫 生 及 有 關 組 別 ， 如 善 後 輔 導 組 及 教 育 組 的 代 表 )接
見，按 照 有 關 法 例 進 行 分 類。委 員 會 在 考 慮 犯 ㆟ 的 年 齡、犯 罪

歷 史、罪 行 性 質、對 社 會 可 能 構 成 的 危 害 及 犯 罪 背 景 的 複 雜 程

度 後 ， 會 分 派 犯 ㆟ 到 最 適 當 的 院 所 接 受 該 項 懲 教 計 劃 。

3 . 以 教 導 所 計 劃 為 例 ， 1 4至 1 7歲 的 男 性 犯 ㆟ ㆒ 般 會 被

囚 於 歌 連 臣 角 懲 教 所，而 1 8至 2 0歲 者 則 被 囚 於 勵 敬 教 導 所。有

特 別 需 要 的 犯 ㆟，署 方 會 為 其 作 特 別 安 排。舉 例 而 言，有 智 障

及 有 特 別 學 習 需 要 的 犯 ㆟，不 論 年 齡，均 會 被 囚 於 歌 連 臣 角 懲

教 所 ;不 足 1 7歲 但 體 格 特 別 強 壯 ， 或 極 可 能 對 其 他 犯 ㆟ 構 成 影

響 的 犯 ㆟，可 被 囚 於 勵 敬 教 導 所。由 於 需 求 比 較 低，現 時 只 有

㆒ 間 為 女 性 犯 ㆟ 而 設 的 教 導 所，所 有 女 性 犯 ㆟ 均 被 囚 於 大 潭 峽

懲 教 所 。

4 . 更 生 ㆗ 心 計 劃 規 定 須 將 犯 ㆟ 分 類 ， 目 的 是 確 保 懲 教

署 會 將 犯 ㆟ 安 排 到 最 適 合 該 犯 ㆟ 的 更 生 ㆗ 心。目 前 的 計 劃 是 就

計 劃 的 兩 個 階 段 ( 見 主 體 條 例 第 3 條 ) 各 設 兩 所 更 生 ㆗ 心 ( 男 女

青 少 年 更 生 ㆗ 心 各 ㆒ )。 現 有 的 條 款 可 讓 當 局 在 更 生 ㆗ 心 計 劃

進 ㆒ 步 發 展 時 增 設 更 生 ㆗ 心 以 應 付 犯 ㆟ 不 同 的 需 要 。

5 . 第 7條 所 用「 教 導 」㆒ 詞 ， 亦 使 用 於 主 體 條 例 的 長 題

內 ， 並 非 只 屬 教 導 所 專 用 的 名 詞 。 就 法 例 釋 義 而 言 ， 「 教 導 」

㆒ 詞 將 考 慮 ㆖ 文 ㆘ 理 按 ㆒ 般 意 義 解 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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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條 — 編 級

6 . 編 級 制 度 的 精 神 是 促 使 犯 ㆟ 努 力 求 進 ， 以 期 在 計 劃

內 晉 升 及 最 終 獲 得 釋 放。懲 教 署 現 正 擬 訂 更 生 ㆗ 心 計 劃 所 用 的

編 級 制 度 及 細 節。以 現 行 的 教 導 所 計 劃 為 例，該 計 劃 採 用「 初

級 」、「 ㆗ 級 」及「 高 級 」的 ㆔ 層 分 級 制 度 。所 有 新 收 納 的 犯

㆟ 均 編 入「 初 級 」，其 後 管 方 會 按 其 進 度 考 慮 其 是 否 可 晉 升 至

較 高 級 別。不 同 級 別 的 犯 ㆟ 會 獲 委 以 不 同 責 任 及 給 予 不 同 程 度

的 自 主 權 和 特 惠。舉 例 而 言，只 有 高 級 組 的 犯 ㆟ 可 獲 准 在 院 所

外 工 作，較 高 級 別 的 犯 ㆟ 也 可 獲 得 較 高 工 資 和 享 有 其 他 特 惠 ，

例 如 可 參 與 較 多 活 動，而 受 制 於 較 少 的 監 管 等。由 ㆗ 級 開 始 ，

犯 ㆟ 可 獲 選 參 加 外 間 的 課 程 如 外 展 訓 練 課 程 等。高 級 組 的 犯 ㆟

更 可 獲 准 外 出，以 便 參 加 求 職 或 入 學 面 試，亦 可 與 家 ㆟ 相 聚 。

此 外 ， 管 方 亦 可 考 慮 讓 其 參 與 在 外 ㆞ 舉 行 的 活 動 。

第 1 0條 — 教 導

7 . 第 1 0 ( 1 )及 ( 2 )條 的 法 律 草 擬 並 無 不 妥。該 兩 條 條 文 的

作 用 如 ㆘ :

( a ) 第 1 0 ( 1 )條 規 定 犯 ㆟，不 論 其 意 願，㆒ 般 須 從 事 工 作 。

本 條 的 精 神 與 更 生 ㆗ 心 協 助 犯 ㆟ 改 過 自 新 重 新 融 入

社 會 的 目 標 相 符 。 文 ㆗ 「 除 非 基 於 健 康 理 由 獲 醫 生

豁 免 」 的 條 款 ， 可 讓 生 病 或 受 傷 的 犯 ㆟ 毋 須 工 作 。

( b ) 第 1 0 ( 2 )條 則 旨 在 保 障 犯 ㆟ ， 限 制 署 方 可 犯 ㆟ 從 事

的 工 作 類 別 ， 「 該 類 工 作 」 ㆒ 片 句 正 反 映 這 意 思 。

該 條 文 規 定 須 由 醫 生 核 證 犯 ㆟ 適 合 從 事 有 關 的 工

作 。 實 際 ㆖ ， 每 名 犯 ㆟ 在 入 住 更 生 ㆗ 心 時 均 有 醫 生

替 其 作 身 體 檢 驗 (見 第 5條 )， 核 證 其 適 合 從 事 何 種 工

作 ， 其 後 也 會 定 期 覆 檢 ， 有 需 要 時 予 以 修 改 。

( c ) 第 1 0 ( 1 )條「 豁 免 」㆒ 詞 的 意 義 有 別 於 第 1 0 ( 2 )條 所 指

的 「 核 證 」 。 前 者 是 免 除 犯 ㆟ 的 工 作 責 任 ， 而 後 者

則 是 證 明 其 適 合 從 事 某 類 工 作 。 舉 例 而 言 ， 醫 生 可

證 明 某 犯 ㆟ 的 體 格 可 從 事 清 潔 工 作 ， 但 不 宜 從 事 對

體 力 要 求 較 高 ， 如 搬 移 大 型 物 件 的 工 作 。

( d ) 第 1 0 ( 2 )條 與 第 1 0 ( 1 )條 並 無 抵 觸，因 犯 ㆟ 入 住 更 生 ㆗

心 時 已 獲 核 證 適 宜 從 事 何 種 工 作。第 1 0 ( 1 )及 1 0 ( 2 )條
的 條 款 ㆒ 起 運 作 時 ， 意 思 即 是 犯 ㆟ 除 非 因 病 或 因 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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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 得 豁 免 ， 否 則 必 須 從 事 經 核 證 可 從 事 的 工 作 ， 但

不 得 被 強 行 委 派 從 事 未 經 醫 生 核 證 其 可 以 從 事 的 工

作 。

《 監 獄 規 則 》 (第 2 3 4章 附 屬 法 例 )第 3 8條 、 《 勞 教 ㆗ 心 規 例 》

第 9條 及 《 教 導 所 規 例 》 第 1 2條 都 有 相 同 的 立 法 安 排 。

第 1 1條 — 宗 教 儀 式 及 指 導

8 . 所 有 受 懲 教 署 羈 管 的 ㆟ 均 可 自 由 參 與 在 懲 教 院 所 內

舉 行 的 宗 教 聚 會 。 基 於 個 ㆟ 特 殊 情 況 如 醫 療 或 保 安 原 因 而 未 能

與 其 他 犯 ㆟ ㆒ 起 參 與 聚 會 者 ， 管 方 會 請 有 關 機 構 另 為 該 等 犯 ㆟

作 出 特 別 安 排 。

9 . 近 年 來 ， 懲 教 署 曾 發 現 多 個 囚 犯 利 用 宗 教 理 由 以 圖

謀 取 利 益 的 個 案，情 況 令 ㆟ 關 注。從 法 例 方 面 考 慮，本 局 認 為

適 宜 亦 有 必 要 沿 用 《 勞 教 ㆗ 心 規 例 》 第 1 1條 及 《 戒 毒 所 規 例 》

第 1 1條 (第 2 4 4章 附 屬 法 例 )的 相 類 似 規 定 ， 而 採 用 《 更 生 ㆗ 心

規 例 》第 1 1條 的 做 法，以 求 在 保 障 宗 教 自 由 與 維 持 監 獄 紀 律 之

間 取 得 平 衡。值 得 留 意 的 是，第 1 1條 所 述 的 宗 教 儀 式 可 以 包 括

宗 教 崇 拜 、 祈 禱 等 禮 儀 或 其 他 儀 式 。

第 1 2及 1 3條 — 覆 檢 委 員 會

1 0 . 我 們 已 再 考 慮 第 1 2及 1 3條 的 草 擬 方 法 ， 認 為 目 前 的

寫 法 充 分 反 映 政 策 的 原 意 ， 並 無 潛 在 的 法 律 問 題 。

1 1 . 至 於 「 覆 檢 委 員 會 」 ㆒ 詞 ， 本 局 認 為 已 充 分 反 映 我

們 的 原 意，並 無 不 妥。委 員 會 的 職 能 是 不 時 重 覆 檢 討 犯 ㆟ 的 情

況 及 其 進 度 。

第 1 4條 — 監 管 令

1 2 . 本 局 將 按 小 組 委 員 會 所 提 建 議 ， 動 議 修 訂 該 條 條 文

(見 附 件 A )， 將 ㆘ 列 行 政 安 排 反 映 於 法 例 ㆗ :

( a ) 主 管 ㆟ 員 須 於 犯 ㆟ 從 更 生 ㆗ 心 釋 放 之 前 ， 向 其 送 達

監 管 令 ;及

( b ) 如 監 管 令 有 所 更 改 ， 主 管 ㆟ 員 須 將 經 修 訂 的 監 管 令

送 達 受 監 管 者 ， 並 向 其 宣 讀 和 解 釋 內 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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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遵 守 監 管 條 件 的 法 律 責 任 在 於 受 監 管 者 。 更 生 ㆗ 心

的 主 管 ㆟ 員 則 須 將 監 管 令 送 達 受 監 管 者，並 向 其 宣 讀 和 解 釋 內

容。將 監 管 令 送 達 受 監 管 者 時，如 須 有 其 監 護 ㆟ 在 場，或 會 構

成 若 干 實 際 困 難。有 時，要 訂 出 監 護 ㆟ 及 主 管 ㆟ 員 雙 方 均 感 方

便 的 時 間 並 不 容 易，更 或 會 引 致 犯 ㆟ 延 遲 獲 釋。不 過，事 實 ㆖ ，

監 護 ㆟ 通 常 都 知 悉 監 管 條 件，因 為 懲 教 署 ㆒ 直 都 重 家 ㆟ 對 犯

㆟ 的 支 持，而 監 管 條 件 正 是 該 署 致 力 與 監 護 ㆟ 緊 密 合 作 的 其 ㆗

㆒ 個 範 疇 。

1 4 . 在 程 序 ㆖，將 監 管 令 送 達 予 受 監 管 者 和 向 其 解 釋 內 容

時，主 管 ㆟ 員 會 在 監 管 令 背 頁 簽 署，而 受 監 管 者 亦 會 隨 後 簽 收 。

如 在 監 管 令 是 否 已 送 達 受 監 管 者 ㆒ 事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舉 證 的 責 任

是 在 於 懲 教 署 的 有 關 ㆟ 員 。

第 1 6條 — 與 藥 物 測 試 有 關 的 程 序

1 5 . 我 們 確 定 ， 懲 教 ㆟ 員 會 在 犯 ㆟ 認 收 「 提 供 尿 液 樣 本

作 測 試 的 通 知 書 」 (附 表 3表 格 8 )後 ， 給 予 其 ㆒ 份 副 本 存 照 。 證

明 有 關 通 知 書 已 妥 為 送 達 的 責 任 在 於 有 關 ㆟ 員 ， 而 非 受 監 管

者 。

第 1 7條 — 外 出 許 可

1 6 . 鑑 於 更 生 ㆗ 心 計 劃 的 羈 留 期 相 對 為 短 ( 最 多 為 九 個

月 )， 我 們 認 為 每 次 外 出 最 多 五 日 的 期 限 已 經 足 夠 ， 足 以 方 便

家 庭 團 聚、參 加 求 職 或 入 學 面 試、外 宿 活 動 或 課 程 等。是 項 外

出 許 可 的 規 定 ， 亦 與 教 導 所 計 劃 所 訂 的 相 同 (《 教 導 所 規 例 》

第 1 8條 )。

第 2 0條 — 舉 報

1 7 . 「 處 理 」 ㆒ 詞 ， 亦 於 情 況 相 若 ㆘ 在 《 監 獄 規 則 》 第

5 7條 及《 教 導 所 規 例 》第 2 1條 ㆗ 使 用。本 條 的 用 意 是 讓 更 生 ㆗

心 的 犯 ㆟ 被 舉 報 違 紀 時，在 程 序 ㆖ 可 得 到 同 等 保 障，即 該 等 舉

報 只 會 由 監 督 處 理 (監 督 是 署 長 所 委 派 以 管 理 更 生 ㆗ 心 的 最 高

層 ㆟ 員 )， 而 不 會 由 其 他 未 獲 授 權 ㆟ 士 不 當 ㆞ 處 理 。 就 法 例 釋

義 而 言 ， 修 改 用 語 或 會 令 ㆟ 以 為 政 策 或 做 法 有 變 。

1 8 . 至 於 有 關 注 謂 倘 若 監 督 把 打 字 、 存 檔 等 瑣 碎 工 作 轉

交 ㆘ 屬 處 理，或 會 被 質 疑 其 不 遵 從 本 規 例 第 2 0條 的 規 定。我 們

相 信，在 這 不 大 可 能 發 生 的 情 況 ㆘，法 庭 詮 釋 法 例 條 文 時 定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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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理 ㆞ 考 慮 法 例 的 原 意，亦 即 是 要 確 保 ㆒ 切 有 關 違 紀 行 為 的 舉

報 須 得 到 公 正 的 處 理。現 時 的 草 擬 是 適 當 的，並 不 會 被 詮 釋 為

禁 止 把 打 字 或 存 檔 等 工 作 轉 交 他 ㆟ 處 理 。

附 表 1— 監 管 令 的 條 件

1 9 . 本 局 在 制 訂 有 關 受 監 管 者 與 他 ㆟ 交 往 及 他 們 活 動 範

圍 的 管 制 措 施 時，已 顧 及 更 生 ㆗ 心 計 劃 的 性 質 和 目 的，以 及 該

計 劃 ㆘ 的 犯 ㆟ 的 特 性。計 劃 ㆘ 的 受 監 管 者 皆 非 犯 罪 老 手，所 犯

罪 行 通 常 並 非 十 分 嚴 重，因 此 他 們 與 其 他 罪 犯 的 關 係 也 不 會 根

深 蒂 固 。 附 表 1的 管 制 範 圍 已 足 以 充 分 控 制 和 監 察 受 監 管 者 的

行 為 ， 而 又 能 尊 重 其 個 ㆟ 自 由 及 鼓 勵 其 對 自 己 的 行 為 負 責 。

2 0 . 以 懲 教 署 的 專 業 立 場 來 看，附 表 1所 訂 ㆘ 對 更 生 ㆗ 心

計 劃 ㆘ 的 青 少 年 罪 犯 與 他 ㆟ 交 往 及 自 由 活 動 可 實 施 的 管 制 措

施，已 充 份 配 合 該 計 劃 的 目 的，該 等 措 施 並 且 只 在 有 充 份 理 由

的 情 況 ㆘ 才 會 引 用 。

對 有 家 庭 問 題 背 景 的 所 員 的 援 助

2 1 . 不 時 會 有 些 青 少 年 罪 犯 的 家 庭 成 員 盡 屬 「 不 良 分

子 」 ， 例 如 從 事 ㆔ 合 會 /犯 罪 勾 當 。 就 這 些 個 案 要 解 決 的 主 要

是 他 們 獲 釋 後 的 居 住 問 題。雖 然 懲 教 署 並 無 權 力 要 任 何 罪 犯 脫

離 他 們 的 合 法 監 護 ㆟ 來 往，但 該 署 職 員 ㆒ 般 可 在 獲 得 有 關 罪 犯

及 他 的 監 護 ㆟ 同 意 後 ， 協 助 犯 ㆟ 探 討 ㆘ 列 的 解 決 方 法 :

( a ) 樂 意 協 助 及 適 當 的 親 ㆟ 所 提 供 的 妥 善 居 所 ;

( b ) 懲 教 署 的 ㆗ 途 宿 舍 (在 過 渡 期 內 ) ;

( c )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辦 理 的 ㆗ 途 宿 舍 ， 例 如 香 港 善 導 會 、

香 港 明 愛 ㆗ 心 或 香 港 基 督 教 更 新 會 等 ;或

( d ) 由 僱 主 提 供 的 居 所 ， 例 如 ㆒ 些 酒 樓 /食 堂 東 主 所 提 供

的 職 員 宿 舍 。

2 2 . 就 ㆒ 些 《 保 護 兒 童 及 少 年 條 例 》 適 用 的 特 殊 個 案 ，

懲 教 署 亦 可 展 開 有 關 的 行 動 。

L : \ A S ( S ) B 1 \ R e h a b \ L e g C o \ S u b - c o m \ A d m R e s p o n s e 1 0 2 4 0 1 c . d o c



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

決議決議決議決議

（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（第 1章）第 34(2)條）

《更生㆗心規例》

議決將於 2001年 10月 10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《更生㆗心規例》（即刊登於憲報

的 2001年第 195號法律公告）修訂，廢除第 14條而代以　―

““““14. 監管令監管令監管令監管令

(1) 於任何犯㆟從更生㆗心釋放之前，主管㆟員須向該犯㆟宣

讀和解釋監管令，並將該監管令的文本給予該犯㆟。

(2) 針對任何犯㆟作出的監管令的條件如有任何更改，主管㆟

員須向該犯㆟宣讀和解釋經更改的監管令，並將該監管令的文本給予該

犯㆟，該項更改才可生效。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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